附件1：
申报编号：
深圳市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申报目录
 
债权申报人名称/姓名：
 
	序号
	材料名称
	页数
	页码
	是否
原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附件2：

深圳市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
债权申报表

	


债权人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手机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委托代理人
	姓名或名称
	
	手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申报债权金额
	大写
	
	小写
	

	债权组成
	本金
	
	违约金
	

	
	利息
	
	其他
	

	
	（需分期或分段计算的请列明，可单独附页）

	债权形成的原因
	

	担保情况
	□无
□有
	担保人
	
	担保额
	

	
	
	担保形式
	□保证 □抵押 □质押
	期限
	

	
	
	附条件
	

	诉讼仲裁情况
	□无
□有
	诉讼/仲裁阶段
	

	
	
	受理机关
	

	连带情况
	□无
□有
	连带原因
	

	
	
	连带责任人
	

	注意：1、本表不构成对债权及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确认；
2、债权人及委托代理人已全面、完整地知晓本次债权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完整。否则，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债权申报人承担；
3、债权人如有多笔不同法律关系的债权，需分别填写申报表和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人承诺：
本机构/本人确认上述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无虚假，否则本公司/本人愿意承担一切
法律责任！

债权（申报人）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破产债权申报书
申报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申报债权数额：           币种：         金额：          元
申报的事实和理由：                                                              
                                                                  
                                                         
                                                            
                                                         
                                                            
                                                           
                                                           
                                                         
                                                          
                                                         
特此申报。
此致
深圳市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人：
     日期：
附件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在本单位担任            职务，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证明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5：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受托人：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职务：
电话：
 
兹委托上列受托人作为我方在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中债权申报等事宜的代理人。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参加整个破产清算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提交债权申报文件，就申报事项回答管理人的询问，对债权审核结果提出异议或确认；出席债权人会议并就会议事项行使表决权；签收管理人或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企业破产法赋予债权人的其他相关权利等。
代理期限：自本授权书签发之日起至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
受委托人联系方式：
	地址
	
	移动电话
	

	微信号
	
	电子邮件
	

	其他方式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承诺书
致深圳市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本单位：               （身份证号码/统一信用代码：                   ）所提交的所有债权申报文件(包括:债权人身份证明、与债权有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文书、                  
                                                           
                                                          ）
等均与原件一致。

承诺人（签名/盖章）：
日期：

附件7：
深圳市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
	

	管理人对债权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一、为了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法院、管理人各项文书，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
二、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破产工作的各个阶段及各项事宜。
三、破产阶段，债权人的送达地址发生变更，应当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选达地址。
四、债权人提供的地址不准确，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导致有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债权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1、债权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以其户籍登记、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2、因为债权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后未及时告知管理人或者债权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导致各项文书未能被债权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1）邮寄送达的，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2）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债权人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或联系人：
手机号：
[bookmark: _GoBack]微信号：
电子邮箱：
其他联系方式：
是否同意优先以微信号接收相关文件资料？
[imag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6908\wps1.jpg]同意   [imag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6908\wps1.jpg]不同意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本人/本单位对以上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上述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准确、有效，管理人向上述地址邮寄文件后视为送达。如果因上述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地址，使管理人各项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本人/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债权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                                     
 年      月       日

	备注
	


注明：1、请债权人务必填写本文件，并寄回至管理人处。
2、管理人联系方式：阎斌（团队负责人），13923403739、；郭朝敏（团队成员），13670078388；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9楼1911-1915室 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邮编：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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